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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2月21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授建字第107107672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107年2月9日府建管字第1070027727號函(10767200A00_ATTCH1.pdf)

主旨：檢送花蓮縣政府107年1月22日公告廢止「本府98年5月15

日府城建字第0980072458號令」1份，請轉知所屬會員週知

，請查照。

說明：依花蓮縣政府107年2月9日府建管字第1070027727號函辦

理。

正本：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臺北市建築師公

會

副本：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含附件)、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含附件)、臺北市政府都市

發展局住宅工程科(含附件)、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含附件) 2018-02-21
16: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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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政府 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8 年 5 月 15 日 
發文字號：府城建字第 0980072458 號 

一、本府依據本縣已核准設立及受理申請之營建剩餘土石方處理場所總處理量並核對公私營建

工程剩餘土石方產出量之結果，顯示可收容量顯已超出實際產出量，爰依「營建剩餘土石

方處理方案」（96 年 3 月 15 日發布）肆、收容處理場所設置與管理方針、六、收容處理場

所規劃設置地點之授權規定，自本令發布日起停止受理營建剩餘土石方處理場所之設置申

請。 

二、前揭方案授權本府得分年擬定詳細具體計畫，自行設置啟用或鼓勵民間經營等實際執行權

限。為維護本縣生態環境、交通安全、觀光發展、減輕營建工程負面影響，現行業已核准

設立及受理申請之收容處理總量，業屬管制總量，不再許可任其成長。預定從事該類事業

之申請人，應立即停止各項籌備作業，以避免承受不必要之風險損失。 

三、停止受理之申請人包括土石方資源堆置處理場或以砂石場、磚瓦窯場等既有處理場所，具

有收受營建剩餘土石方之行為者。業已受理申請案件，如於審查程序中經審查不合格，且

未於法定期間及次數內補正者，亦不再受理申請。但公共工程主辦機關（單位）基於工程

需求，經本府核准設置之專用處理場所者，不在此限。 

四、本令之總量管制措施如因客觀情事或興辦大型公共工程致其整體供需確有變動，將適時檢

討再行開放受理。 

縣 長   謝   深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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